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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责令改正措施后的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第 9.4.1条等相关规定，若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未能按照责令改正措施要求在6个月内清收53,386.92万元被占用资金、并清空资金占用余额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

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上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自收到责令改正措施以

来，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 或“控股股东” ）及其他关联方以现金方式累计归还

占用资金1,441.53万元，公司新增资金占用4,893.76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56,839.15万元。 提醒投资者充分关

注公司的退市风险。

2、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的资金。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56,839.15万元（含新增资金占用4,893.76万元），另有需承担

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56,021.12万元。 对于以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偿还及违规担保相关事项的解

决，控股股东尚无明确具体安排。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黑龙江证监局” ）《关于对亿阳信

通股份有限公司、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4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 ）。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的《亿阳信

通关于收到黑龙江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0）。 现将收到责令改正措施后的进展公告

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整改情况及相关进展

（一）资金占用偿付情况：因公司与哈尔滨光宇蓄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宇公司” ）就已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达成和解，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或“亿阳集团” ）在股份回购交易中就该

涉诉事项多支付的1,441.53万元用于偿付非经营性资金占用53,386.92万元中的部分金额。

（二）新增资金占用情况：

1、公司就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与乐赚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赚公司” ）达成和解，和解

金额为5,121.68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代为支付了第一笔和解款项300万元；公司根据和解协议要求支付了第二笔和解款项4,821.68万元。

公司在和解协议项下义务已履行完毕，但产生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新增资金占用4,821.68万元，公司正在积极向控股股东

追偿。

2、日前，公司通过查询得知，在公司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为56,021.12万元）中，因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黑龙江公司” ）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据（2024）赣执3

号之十二《执行通知书》自公司账户划扣人民币72.08万元，形成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新增资金占用，公司正在积极向控股

股东追偿。 本案后续如有继续划扣或其他执行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上述新产生的资金占用合计4,893.76万元须与此前的资金占用金额一起在下述黑龙江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要求的

期限内完成清收。

（三）违规担保情况：与乐赚公司所签署的和解协议项下义务，公司已履行完毕。 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

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为56,021.12万元， 涉及以下案件： 华融黑龙江公司案 （涉案本金40,000万元， 目前已被划扣

72.08万元）、汇钱途（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案（涉案本金6,045.45万元）及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案（涉案本

金9,975.67万元）。 上述案件后续如有继续划扣或其他执行进展，公司将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四）公司按照黑龙江证监局的要求，正在积极采取措施清收被占用的资金，争取早日完成清收，维护上市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

二、重大风险提示

（一）为完成整改，公司须清收全部被控股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关联人占用的资金。

（二）公司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且因公司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主要银行账号仍被冻结、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三）可能触及终止上市风险

1、公司存在大额资金占用的风险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4.1第（五）款规定“公司被控股股东（无控股股东，则为第

一大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资金，余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30%以上，或者金额达到2亿元以上，

被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但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前述期限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此

后公司在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停牌2个月内仍未改正” ，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此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为56,839.15万元（含新增资金占用4,893.76万元），另有需承担赔

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56,021.12万元。 对于以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偿还及违规担保相关事项的解决，

控股股东尚无明确具体安排。 如果没有在黑龙江证监局责令改正措施的规定期限内解决，公司股票将触及终止上市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的风险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19,524.67万元，且净利润为负。 鉴于公司因2023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

见审计报告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果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仍然不到3亿元，且净利润为负，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9.3.2第一款“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不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

公司股票将触及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3、前述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情形无法消除的风险

公司已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2023年年度报告， 因控股股东股权回购承诺尚未全部履行及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尚未全部收回，并且无法判断资金占用的可收回性，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

报告，公司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前述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的情形在2024年度无法消除，将不符合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触及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4、 因2023年年度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起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

2024年度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相关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将不符合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股票将触及终止上市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819,316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38.16%，其中累计质押持有公司股份223,078,44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2.63%，占公司总股本的35.35%；被

冻结或轮候冻结持有公司股份207,573,483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6.19%，占公司总股本的32.89%。 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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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9月3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本公司于2024年9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投

票，现发布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3、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4年9月30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甲2号8号楼京信大厦六层会议室

5、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9月30日

至2024年9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6、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7、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王宏伟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提名监事的公

告》（临2024-066号），于2024年9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2、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

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

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4、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6、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

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76 首开股份 2024/9/23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4年9月29日9：00一11：30，13：00一15：30。

2、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资格的有效证明、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授权他人出席的，被授权人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

原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机构的，还应持本单位营业执照、

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方式、传真方式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须在2024年9月29日16：00时前送

达、传真或发送邮件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D座9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6428032、66428075

传真：（010）66428061

电子邮件：gudongdahui@bcdh.com.cn

邮政编码：100031

联系人：任女士、侯女士

六、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9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1.01 王宏伟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

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

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

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

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

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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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

2024-04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牛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奶公司”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

东世贸” ）和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涵邦” ，系京东世贸的一致行动人）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向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才国际” ）分别转让其所持有的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辉

超市” 或“公司” ）1,913,135,376股股份、367,227,196股股份和387,772,804股股份，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1.08%、

4.05%和4.27%。

2、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骏才国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40%。骏才国际及其实控方名创优品

将与永辉超市携手向品质零售模式转型。

3、本次权益变动不构成关联交易，不触及要约收购。

4、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尚需取得的有关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牛奶公司开立减持A股人民币专用账户所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2）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有关本次交易的通函取得香港联交所的

无异议确认；

（3）取得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4）取得上交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

件批准的决定。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5、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23日，骏才国际与公司股东牛奶公司签订《股份购买协议》，拟协议受让牛奶公司持有的1,913,135,376

股公司股份；2024年9月23日，骏才国际与京东世贸、宿迁涵邦签订《股份购买协议》，拟协议受让京东世贸持有的367,

227,196股公司股份以及宿迁涵邦持有的387,772,804股公司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变更为骏才国际，

骏才国际持有2,668,135,376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40%。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交易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牛奶公司 1,913,135,376 21.08% - -

京东世贸 633,658,197 6.98% 266,431,001 2.94%

宿迁涵邦 387,772,804 4.27% - -

骏才国际 - - 2,668,135,376 29.40%

二、协议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牛奶公司

公司名称 牛奶有限公司（The�Dairy�Farm�Company,�Limited）

注册地 香港

董事

刘晓恩（LIU�Hsiao�En/Curtis�LIU）

Clem�Charalambos�CONSTANTINE

JIN�Pengcheng

黄曦岚（WONG�Hei�Lam）

Danielle�Marie�PEIRCE

Jan�Martin�Onni�LINDSTR?M

注册资本 187,880,000港元

成立日期 1896年8月4日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一般贸易商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商业登记证号码 00006755-000-09-24-3

股东 DFI�Retail�Group�Management�Limited，持股比例100%

通讯地址 香港鲗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德宏大厦5楼

（2）京东世贸

公司名称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01室

法定代表人 许冉

控股股东 京东香港国际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注册资本 139,798.5564万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302660501513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07年4月20日至2037年4月19日

通讯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一街18号C座2层201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机械设备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元器

件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子产品销售；文具用品批发；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卫生

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日用百货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

品除外）；针纺织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日用品批发；家具销售；珠宝首饰批发；金银

制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礼品花卉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仅限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玩具销售；摩托

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批发；服务消费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销售；智能机

器人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卫生洁具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集成电路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

品销售；化肥销售；牲畜销售；销售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软件

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

软件外包服务；智能机器人的研发；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

电动自行车销售；摄影扩印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教育咨

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旅

客票务代理；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照相机及器材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制造；家用电器制造；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停车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工业机器人制造；特殊作业机器

人制造；服务消费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拍卖业务；食盐批发；农药批发；兽药经

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3）宿迁涵邦

名称 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18室

法定代表人 李昌明

控股股东 上海晟达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11MA1MEX523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6年1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宿迁市宿豫区洪泽湖东路19号恒通大厦418室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除证券、股票、基金、期货类），企业管理咨询，软件设计及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广告代理、发布，版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转让方之间的一致行动关系

京东世贸与宿迁涵邦为一致行动人。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荔湾区新光城市广场南区商铺首层113号自编A108

法定代表人 周书

控股股东 名创优品（广州）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CFBP5T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期限 2016年4月12日至无固定期限

通讯地址 广州市荔湾区新光城市广场南区商铺首层113号自编A108

经营范围

化妆品批发；鲜肉批发（仅限猪、牛、羊肉）；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

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销售（许可审批类商

品除外）；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集邮品批发和进出口；烟用香

精、香料货物进出口；食品添加剂批发；百货零售（食品零售除外）；水产品批发；食品

添加剂零售；生鲜家禽批发；生鲜家禽零售；冷冻肉批发；海味干货批发；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零售冷却肉（仅限猪、牛、羊肉）；其他肉类零售（猪、牛、羊肉

除外）；冷冻肉零售；海味干货零售；化妆品零售；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零售；乳

制品批发；乳制品零售；熟食零售；酒类批发；酒类零售；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具体

经营项目以《进出口商品检验鉴定机构资格证书》载明为准）；散装食品批发；预包

装食品批发；超级市场零售（食品零售除外）

2、股权及控股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骏才国际股权控股关系如下图所示：

注：叶国富先生和杨云云女士系夫妻关系，叶国富先生通过控制YGF� Development� Limited、Mini� Investment�

Limited、YGF� MC� LIMITED及杨云云女士通过控制YYY� Development� Limited、YYY� MC� LIMITED合计间接控

制上市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62.70%的股份。

3、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为骏才国际及骏才国际股东的自有及自筹资金。

三、《股份购买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骏才国际与牛奶公司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主要内容

1、签署主体

卖方：THE� DAIRY� FARM� COMPANY,� LIMITED（牛奶有限公司）

买方：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2、转让股份的数量

卖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出售，且买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购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并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目标公司” ））的1,913,135,376股股份（“目标股份” ）。

3、对价

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的对价应为人民币4,495,868,134元（“对价” ），对应每股价格为人民币2.35元，并按照第

5.2.1条以现金支付。

4、条件

4.1�交割先决条件

目标股份的出售和购买以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或其在交割时会自动满足）为前提：

4.1.1卖方开立减持A股人民币专用账户所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4.1.2上交所已就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签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且该确认表仍然完全

有效。

4.1.3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通函已经取

得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确认。

4.1.4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决定。

4.1.5� MINISO� Group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就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股东大会

批准。

4.2满足条件的责任

4.2.1卖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4.1.1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 买方应及时提供合理

且必要的配合。

4.2.2买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4.1.3至4.1.5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买方应尽最大努

力争取在本协议签署后30天内向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提交经营者集

中申报。 卖方应及时提供合理且必要的配合。

4.2.3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4.1.2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包括共同向上交所申请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 买方同意垫付卖方应付的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的手续费。 因上交所、

中国结算要求延长办理时限的，双方同意按照上交所、中国结算要求的期限办理。

4.2.4每一方应就其根据前述条款应负责的第4.1条所列条件与另一方保持沟通，包括向另一方及时告知相关条件的

进展、从相关审批机关、上交所或香港联交所收到的任何文件或信息、以及可能造成相关条件无法在最终截止日前获得

满足的情况等。

4.2.5此外，买方同意：

（i）为了在最终截止日前尽快满足第4.1.2至4.1.4条所列条件，如果确有必要，其应（且应确保其相关关联方应）就

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或受其控制的主体的任何必要资产或业务的出售、

剥离、许可或处置向相关审批机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提出、谈判、接受和实施所有合理且必要的承诺或条件，但是将

对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所有受其控制的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的除外；及

（ii）相较其或其关联方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份有关的任何协议、交易和其他安排而言，其应（且应确保其相关关联方

应）在遵守适用法律的前提下确保本协议项下的交易尽快优先完成。

4.3未能满足条件

如果第4.1条所列的条件未能在最终截止日满足， 任何一方均可在此后任何时间通过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

（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0条除外），且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据本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但在终止前已经产

生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本协议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0条项下的权利和责任除外。 但若一方违反了本协议或者

适用法律、 造成或合理预期会造成第4.1条中规定的任何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的， 该一方无权根据前述条款终止本协议。

“最终截止日” 指（i）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若因相关审批机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的原因，造成第4.1.1

至4.1.5条所列的任何条件未能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内满足，则按八个月届满之日计算），或（ii）经双方书面同意的

更晚的日期。

5、交割

5.1日期和地点

受限于第4条，目标股份出售和购买的完成（“交割” ）应在第4.1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或双方可

能商定的其他日期（“交割日” ）以适当方式进行。

5.2买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买方应：

5.2.1将对价（扣除买方已经垫付的卖方应付的上交所和中国结算的手续费后）以即时可用的人民币资金形式通过

电汇付至卖方账户，并向卖方提供不可撤销的电汇指令复印件以兹证明；及

5.2.2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结算” ）提交将目标股份

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

5.3卖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卖方应在买方全额支付第5.2.1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

5.3.1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及

5.3.2向目标公司交付或安排向目标公司交付其提名的董事（即Scott� Anthony� Price和孙燕军）和监事（即李燊

韡）的辞职信，并向买方交付一份复印件。

5.4违反交割义务

如果买方或卖方未能遵守第5.2条或第5.3条中的任何重大义务，买方（在卖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或卖方（在买方不

遵守的情况下）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另一方：

5.4.1终止本协议（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0条除外）且不承担任何责任；或

5.4.2在考虑到已发生的违约情况下，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实现交割；或

5.4.3确定新的交割日期（不超过原定交割日期后的七个交易日），在此情况下，第5.1条、第5.2条和第5.3条应适用于

该等推迟后的交割，但交割日期只能推迟一次，

前述权利不影响该方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5.5交割后事项

若中国结算未能在交割日后一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双方应友好协商、寻找解决方案，并签

署一切必要的文件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令中国结算尽快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若中国结算仍未能在交

割日后十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在卖方仍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的情况下，买方有权通过书

面通知卖方并向中国结算撤回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终止本协议（第1条、本第5.5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

第10.10条除外），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卖方应在收到该书面通知及买方向中国结算撤回前述申请的证明文件后及时向

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申请将减持A股人民币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原路退回，并在获得其许可后的第二个交易日，向

买方退回买方根据第5.2.1条实际向卖方支付的全部款项。 卖方承诺，不会在中国结算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之前将减持A股人民币专用账户中的资金向外汇出。

6、保证

6.1双方的保证

每一方向另一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1.1其有效存续，且是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正式注册成立的公司。 其拥有合法权利和充分权力

与权限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根据其条款构成对其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6.1.2其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

（i）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ii）导致违反其作为一方或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或构成该等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项下

的违约；或

（iii）导致违反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法院、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任何现有命令、判决或法令。

6.1.3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其并非资不抵债或无力偿还到期债务。 不存在可能对其遵守本协

议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6.2卖方的附加保证

卖方向买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2.1卖方是目标股份的唯一法定和实益所有人，有权行使目标股份的所有表决权、经济权利及其他权利。

6.2.2目标股份已适当有效发行且均已缴足出资。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主张、留置权、第三方权利、任何类型的担

保权益或任何有管辖权法院下达的任何冻结令。

6.3买方的附加保证

买方向卖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3.1其拥有合法且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支付对价，并且其不会为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利益代持任何目标股份；

6.3.2其仅依赖其自身对目标公司的尽职调查以及其自身及其专业顾问对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意见， 没有依赖卖

方或卖方的任何公司、合伙人、雇员、代理人、顾问或代表提供给买方的关于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任何信息（但卖方在

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除外）；及

6.3.3其充分理解购买目标股份的风险， 将不会就交割后持有目标股份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向卖方提出

任何权利主张。

7、承诺

7.1买方承诺在交割后遵守适用法律项下与目标股份相关的减持限制。

7.2卖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至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前，如果目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

议案会导致目标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减少（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目标公司新增股份回购的议案），卖方应，或

卖方应促使卖方提名的董事，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就上述议案投反对票。

（二）骏才国际同京东世贸、宿迁涵邦签署的《股份购买协议》主要内容

1、签署主体

卖方一：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卖方二：宿迁涵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买方：广东骏才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2、转让股份的数量

卖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出售，且买方同意根据并受限于本协议的条款购买，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在中国注册成立并在上交所上市的公司（“目标公司” ））共计755,000,000股股份（约占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

司总股本的8.3195%）（“目标股份” ）；其中：

（1）卖方一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买方转让目标公司367,227,196股股份（“卖方一目标股份” ）；

（2）卖方二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买方转让目标公司387,772,804股股份（“卖方二目标股份” ）。

3、对价

本协议项下目标股份的对价应为人民币1,774,250,000元（“对价” ），对应每股价格为人民币2.35元，并按照第

5.2.1条以现金支付。就卖方一而言，其出售卖方一目标股份对应的价格为人民币862,983,911元。就卖方二而言，其出售

卖方二目标股份对应的价格为人民币911,266,089元。

为避免歧义，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中国结算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日止的期间内，目标公司因送股、公

积金转增、配股等原因发生股份数量变动的，卖方向买方转让的目标股份数量及每股价格应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

除权规则同时作相应调整。

4、条件

4.1交割先决条件

目标股份的本次出售和购买以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或其在交割时会自动满足）为前提：

4.1.1上交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签发《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且该确认表

仍然完全有效。

4.1.2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经营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决定。

4.1.3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已就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所需的股

东大会批准。

4.1.4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购买目标股份交易的通函已经取

得香港联交所的无异议确认。

4.2满足条件的责任

4.2.1买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4.1.2至4.1.4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卖方应及时提供

合理且必要的配合。

4.2.2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促使本协议第4.1.1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受限于本协议第4.3条

的约定，在第4.1条约定的除第4.1.1条以外的其他交割先决条件均已得到满足之日起的五个交易日内，各方共同向上交

所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确认表》及其他必要的申请文件，且

各方应根据上交所规定要求缴纳应由各方缴纳的本次目标股份转让合规性审核相关的经手费等。 因上交所要求延长办

理时限的，各方同意按照上交所要求的期限办理。

4.2.3每一方应就其根据前述条款应负责的第4.1条所列条件与其他各方保持沟通，包括向其他各方及时告知相关条

件的进展、从相关审批机关、上交所或香港联交所收到的任何文件或信息、以及可能造成相关条件无法在最终截止日前

获得满足的情况等。

4.3未能满足条件

如果第4.1条所列的条件未能在相应的最终截止日或之前满足，任何一方均可在此后任何时间通过书面通知其他各

方终止本协议（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1条除外），且任何一方均不得根据本协议向对方提出任何索赔，但在

终止前已经产生的权利和责任以及本协议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1条项下的权利和责任除外。 但若一方违反

了本协议或者适用法律、造成或合理预期会造成第4.1条中规定的任何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的，该一方无权根据前述条款

终止本协议。“最终截止日”指（i）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届满之日（若因相关审批机关、香港联交所或上交所的原因，

造成第4.1.1至4.1.4条所列的任何条件未能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六个月内满足则按八个月届满之日计算），或（ii）经各方

书面同意的更晚的日期。

5、交割

5.1日期和地点

受限于第4条，目标股份本次出售和购买的完成（“交割” ）应在第4.1条所列条件得到满足后的第二个交易日或各

方可能商定的其他日期（“交割日” ）以适当方式进行。 为避免疑义，除非卖方另行书面同意，卖方一目标股份和卖方二

目标股份的交割应当同时进行。

5.2买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买方应：

5.2.1将卖方一和卖方二根据本协议第3条约定的相应对价以即时可用的人民币资金形式通过电汇付至卖方一和卖

方二对应账户，并向卖方提供不可撤销的电汇指令复印件以兹证明；及

5.2.2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结算” ）提交将目标股份

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

5.3卖方的交割义务

在交割日，卖方应在买方全额支付第5.2.1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

5.3.1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向中国结算提交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申请；及

5.3.2向目标公司交付或安排向目标公司交付其提名的董事（即周晔）的辞职信，并向买方交付一份复印件。

5.4违反交割义务

如果买方或卖方未能遵守第5.2条或第5.3条中的任何重大义务，买方（在卖方不遵守的情况下）或卖方（在买方不

遵守的情况下）有权通过书面通知另一方：

5.4.1终止本协议（第1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1条除外）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该发出通知的一方应在通知中

向违约的一方提供通知发出之日起七个交易日的补救期， 如该等违约行为在发出通知后的七个交易日内不能获得补

救，方能根据本第5.4.1条终止本协议；或

5.4.2在考虑到已发生的违约情况下，于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实现交割；或

5.4.3确定新的交割日期（不超过原定交割日期后的七个交易日），在此情况下，第5.1条、第5.2条和第5.3条应适用于

该等推迟后的交割，但交割日期只能推迟一次。

前述权利不影响该方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5.5交割后事项

若买方按照第5.2条约定全额支付第5.2.1条所述款项的情况下，若中国结算未能在交割日后五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

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各方应友好协商、寻找解决方案，并签署一切必要的文件并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令中国结算

尽快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若中国结算仍未能在交割日后十个交易日内将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

且该情形并非由于买方违反本协议而导致，则买方有权书面通知卖方并向中国结算撤回将目标股份转让给买方的登记

申请、终止本协议（第1条、本第5.5条、第8条及第10.2条至第10.11条除外），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卖方应在收到该书面通

知及买方向中国结算撤回前述申请的证明文件后的第五个交易日或之前，向买方退回买方根据第5.2.1条实际向卖方支

付的全部款项。

6、保证

6.1各方的保证

每一方向其他各方分别且单独地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1.1其有效存续，且是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法律正式注册成立的公司。 其拥有合法权利和充分权力

与权限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本协议根据其条款构成对其有效和有约束力的义务。

6.1.2其签署本协议以及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将不会：

（i）导致违反其组织文件的任何规定；

（ii）导致违反其作为一方或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或构成该等协议、许可或其他文件项下

的违约；或

（iii）导致违反对其具有约束力的任何法院、政府机构或监管机构的任何现有命令、判决或法令。

6.1.3根据其注册成立地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 其并非资不抵债或无力偿还到期债务。 不存在可能对其遵守本协

议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6.2卖方的附加保证

卖方分别且单独地向买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2.1卖方已就本次出售和购买目标股份交易取得所需的内部有权机构批准。

6.2.2卖方是目标股份的唯一法定和实益所有人，有权行使目标股份的所有表决权、经济权利及其他权利。

6.2.3目标股份已缴足出资。目标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主张、留置权、第三方权利、任何类型的担保权益或任何有管辖

权法院下达的任何冻结令。

6.3买方的附加保证

买方向卖方保证，下列陈述在本协议签署日和交割日均是真实和准确的：

6.3.1其拥有合法且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支付对价，并且其不会为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利益代持任何目标股份；

6.3.2其仅依赖其自身对目标股份的尽职调查以及其自身及其专业顾问对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意见， 没有依赖卖

方或卖方的任何公司、合伙人、雇员、代理人、顾问或代表提供给买方的关于目标股份或目标公司的任何信息（但卖方在

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保证除外）；及

6.3.3其充分理解购买目标股份的风险， 将不会就交割后持有目标股份所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向卖方提出

任何权利主张。

7、承诺

7.1买方承诺在交割后遵守适用法律项下与目标股份相关的减持限制。

7.2卖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后至买方登记为目标股份的所有人之前，如果目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的

议案会导致目标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减少（目标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或目标公司新增股份回购的议案），卖方应，或

卖方应促使卖方提名的董事，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该等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上就上述议案投反对票。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如本次交易顺利实施完毕，公司第一大股东将变更为骏才国际。

2、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

五、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为牛奶公司、京东世贸、宿迁涵邦和骏才国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履行

权益变动报告义务，所涉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将按照规则予以披露。

3、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前尚需取得的有关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牛奶公司开立减持A股人民币专用账户所需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外汇管理局的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2）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有关本次交易的通函取得香港联交所的

无异议确认；

（3）取得名创优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MINISO� Group� Holding� Limited）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4）取得上交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意见；

（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本次交易经营者集中申报作出了不实施进一步审查、不予禁止或附加限制性条

件批准的决定。

上述事项最终能否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协议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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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的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9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于2024年9月6日披露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23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9月23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4年9月23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胡长青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于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56,813,200� 股，实际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

理人）共39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64,547,1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9.0931%。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境内上市股份股东（代理人）共387人，

代表股份58,133,269股，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9661%。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14,404,86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0153%。

(2)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6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50,142,2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778%。

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决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

其中：

1、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357人，代表股份484,127,530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28.1123%。

2、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出席情况：

B股股东（代理人）38人，代表股份40,668,642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5.7573%。

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39,750,986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7.524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核数师通过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下述一项特别决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详细表决情况请见本公告后所附《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内容如下：

特别决议案一项

1、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发行规模

1.02发行面值和发行价格

1.03债券品种及债券期限

1.04发行对象

1.0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1.06还本付息方式

1.07担保安排

1.08赎回条款或回售条款

1.09募集资金的用途

1.10发行方式

1.11承销方式

1.12决议的有效期

1.13偿债保证措施

1.14关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根据《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公司委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会议点票的监察员。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雪、姜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股数

占该议案

有表决权

股东所持

股份比例

一 特别决议案一项

1.00 关于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01 发行规模

总计：

564,547,

158

551,

555,983

97.6988%

12,733,

875

2.2556%

257,

300

0.0456%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3,

548

81.7837%

10,332,

421

17.7737%

257,

300

0.4426%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4,222

99.3734%

2,776,

008

0.5734%

257,

300

0.0531%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2

发行面值和

发行价格

总计：

564,547,

158

551,

552,683

97.6982%

12,677,

775

2.2457%

316,

700

0.0561%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0,

248

81.7780%

10,276,

321

17.6772%

316,

700

0.5448%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0,922

99.3728%

2,719,

908

0.5618%

316,

700

0.0654%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3

债券品种及

债券期限

总计：

564,547,

158

551,

637,183

97.7132%

12,576,

075

2.2276%

333,

900

0.0591%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624,

748

81.9234%

10,174,

621

17.5022%

333,

900

0.5744%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175,422

99.3902%

2,618,

208

0.5408%

333,

900

0.0690%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4 发行对象

总计：

564,547,

158

551,

521,083

97.6927%

12,771,

575

2.2623%

254,

500

0.0451%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08,

648

81.7237%

10,370,

121

17.8385%

254,

500

0.4378%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59,322

99.3662%

2,813,

708

0.5812%

254,

500

0.0526%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5

债券利率及

确定方式

总计：

564,547,

158

551,

584,583

97.7039%

12,644,

775

2.2398%

317,

800

0.0563%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72,

148

81.8329%

10,243,

321

17.6204%

317,

800

0.5467%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122,822

99.3794%

2,686,

908

0.5550%

317,

800

0.0656%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6

还本付息方

式

总计：

564,547,

158

551,

562,283

97.6999%

12,661,

775

2.2428%

323,

100

0.0572%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9,

848

81.7946%

10,260,

321

17.6497%

323,

100

0.5558%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100,522

99.3747%

2,703,

908

0.5585%

323,

100

0.0667%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7 担保安排

总计：

564,547,

158

551,

534,033

97.6949%

12,796,

425

2.2667%

216,

700

0.0384%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21,

598

81.7460%

10,394,

971

17.8813%

216,

700

0.3728%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2,422

99.3731%

2,818,

408

0.5822%

216,

700

0.0448%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092,

079

81.3700%

7,576,

563

18.630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8

赎回条款或

回售条款

总计：

564,547,

158

551,

528,183

97.6939%

12,783,

275

2.2643%

235,

700

0.0418%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15,

748

81.7359%

10,381,

821

17.8587%

235,

700

0.4054%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86,572

99.3719%

2,805,

258

0.5794%

235,

700

0.0487%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092,

079

81.3700%

7,576,

563

18.630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09

募集资金的

用途

总计：

564,547,

158

551,

618,633

97.7099%

12,580,

125

2.2284%

348,

400

0.0617%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606,

198

81.8915%

10,178,

671

17.5092%

348,

400

0.5993%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177,022

99.3906%

2,602,

108

0.5375%

348,

400

0.0720%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092,

079

81.3700%

7,576,

563

18.630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10 发行方式

总计：

564,547,

158

551,

623,233

97.7107%

12,684,

125

2.2468%

239,

800

0.0425%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610,

798

81.8994%

10,282,

671

17.6881%

239,

800

0.4125%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181,622

99.3915%

2,706,

108

0.5590%

239,

800

0.0495%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092,

079

81.3700%

7,576,

563

18.630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11 承销方式

总计：

564,547,

158

551,

557,333

97.6991%

12,654,

125

2.2415%

335,

700

0.0595%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4,

898

81.7860%

10,252,

671

17.6365%

335,

700

0.5775%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5,572

99.3737%

2,696,

258

0.5569%

335,

700

0.0693%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12

决议的有效

期

总计：

564,547,

158

551,

553,633

97.6984%

12,628,

025

2.2368%

365,

500

0.0647%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1,

198

81.7797%

10,226,

571

17.5916%

365,

500

0.6287%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1,872

99.3730%

2,670,

158

0.5515%

365,

500

0.0755%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13

偿债保证措

施

总计：

564,547,

158

551,

553,983

97.6985%

12,759,

075

2.2601%

234,

100

0.0415%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541,

548

81.7803%

10,357,

621

17.8170%

234,

100

0.4027%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1,

092,222

99.3730%

2,801,

208

0.5786%

234,

100

0.0484%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112,

229

81.4196%

7,556,

413

18.5804%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1.14

关于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

的授权事项

总计：

564,547,

158

551,

406,133

97.6723%

12,802,

325

2.2677%

338,

700

0.06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A

股、B股）

58,133,

269

47,393,

698

81.5259%

10,400,

871

17.8914%

338,

700

0.5826%

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

484,127,

530

480,

964,522

99.3467%

2,824,

308

0.5834%

338,

700

0.0700%

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

40,668,

642

33,092,

079

81.3700%

7,576,

563

18.6300% - 0.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

39,750,

986

37,349,

532

93.9588%

2,401,

454

6.0412% - 0.0000%


